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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喜您購買我們的產品，歡迎來到飛
利浦！ 
為享受飛利浦為您提供的全面支
援，請於以下位置登記您的產品：
www.philips.com/welcome

視頻音頻播放器

http://www.philips.com/wel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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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幫助嗎?
請造訪 
www.philips.com/welcome  
您可由此獲取完整的支援資料，例如用戶手冊、最新軟體升級及常見問題解答
等等。

http://www.philips.com/wel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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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要安全事項
一般保養
避免本裝置損壞或故障：
請勿將播放器暴露在過熱的場所，例如加熱設備附近或受陽光直接照射。
請勿讓播放器墜地，也不要讓任何物體掉落在播放器上。
請勿讓播放器的機身浸水。請勿讓耳機插孔或電池匣暴露在水中，因為進入內部的水份可能
會嚴重損害播放器。
請勿使用任何含有酒精、氨、苯或研磨成份的清潔劑，因為這些清潔劑可能損害機體表面。
在播放器附近使用流動電話，可能會造成干擾。
請備份你的文件。確定你已經把原來下載到播放器的文件妥善保存。飛利浦對因產品損毀而
損失或無法讀取的數據概不負責。
請只透過隨附的音樂軟體管理 (傳送、刪除等) 您的音樂檔，以減少問題的發生！

關於操作溫度及儲藏溫度
本播放器應在攝氏0 至35 度 (華氏32 至95 度) 下操作。
本播放器應保存在攝氏-20 至45度 (華氏-4 至113度) 的溫度中。
在低溫條件下，電池的壽命可能會縮短。

零件/配件
請瀏覽 www.philips.com/support 購買零件/配件

聽覺安全
聆聽時音量要適中：
耳機音量高會損害你的聽力。即使暴露在此音量下的時間不超過一分鐘，所產生的聲
音分貝強度可能會損害正常人的聽覺。較高的分貝是提供給聽力已有所受損的人士。
聲音有時會給您錯覺。聽了一段時間，聽覺「舒適度」就會適應更高的音量。因此，
聽得太久，「正常」的音量實際上已經很大聲，並且會損害您的聽力。為了預防這個問題，
請在您的聽覺適應一定的音量之前，先調校至一個安全的水平，並維持該音量。

設置安全的音量：
先將音量設置在一個低水平。
然後慢慢提高，一直調校到您聽起來舒服清晰、而且完全沒有失真的音量為止。

聆聽時間應節制：
長時間暴露在聲音環境下，即使是正常「安全」的音量，也會損害聽力。
請務必適度使用您的設備，並適時暫停休息。

使用耳機時務必遵守以下規範。
合理節制聆聽的音量及時間。
請勿於聽覺正在適應音量時調校音量。
請勿將音量調得太高，而使自己聽不到周圍的聲音。
身處有潛在危險的場所時，請小心或暫停使用耳機。
進行駕車、踏單車、玩滑板等活動時，請勿使用耳機，否則可能釀成交通意外，而且這在許
多國家都屬違法行為。

•
•
•

•
•
•

•

•
•
•

•

•

•
•

•
•

•
•
•
•
•

http://www.philips.com/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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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事項(只適用於附隨耳機的型號)：
飛利浦保證其音頻播放器的最大聲音功率符合相關的法規機構就隨本產品提供的原始耳機型號
而確定的標準。如果需要替換，我們建議您聯繫您的經銷商，要求訂購一個與飛利浦所提供的
原始耳機型號相同的產品。

版權訊息
其他所有品牌及產品名均為其所屬公司或機構的商標。

未經許可複製從互聯網下載或從音樂光碟錄製的任何錄音是侵犯版權法及國際法律的行為。

任何沒有獲得許可而對有版權保護的內容 (包括電腦程式、檔案、廣播和錄音等) 進行的抄錄
行為可屬版權侵犯，並構成刑事責任。本設備不應當被用於以上行為。

該產品受 Microsoft Corporation 之特定知識產權保護。除非經由 Microsoft 或授權Microsoft 
附屬機構之允許，否則不可於本產品之外使用或傳播該技術。

Windows Media 及Windows 標誌為微軟公司在美國及/或其他國家地區的註冊商標。

承擔責任！ 尊重版權。

飛利浦尊重他人的知識產權，並且要求我們的用戶也這麼做。 

互聯網上的多媒體內容可能在沒有原始版權所有者授權的情況下創建和/或分發。 

在許多（包括您所在的）國家/地區，復制或分發未經授權的內容可能觸犯版權法。 

遵守版權法是您的責任。

下載到您電腦中的視頻流到便攜式播放機的錄制和傳輸僅限於與公共域或經適當授權的內容一
起使用。 您只能將此類內容用於私人、非商業用途，並且應尊重作品的版權所有者提供的最終
版權說明。 此類說明可能聲明不得進行進一步復制。 視頻流可能包括禁止進一步復制的版權
保護技術。 在這種情況下，錄制功能將不起作用，並且您將收到一則通知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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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廢舊產品
您的產品是由可以再生利用的優質材料和元件設計、製造而成的。

如果某一件產品上貼有交叉輪狀回收箱標誌，則表示該產品受第2002/96/EC 號《歐洲
規章》的保護。

請瞭解當地有關電氣和電子產品收集的專屬制度。

請遵守當地的規定，不要將廢舊產品與一般家庭廢品一起處理。正確處理您的廢舊產品，利於
防止對環境和人類健康產生潛在的負面影響。

內置的可充電電池包含可能污染環境的物質。丟棄設備前，請在官方廢棄物品回收點處理並取
出電池。電池應當在官方廢棄物品回收點處理。

修改
未經製造商授權而修改本裝置可能令使用者失去操作本裝置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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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您的新播放器

2.2 註冊您的產品
我們強烈建議您註冊產品，以便獲取免費更新。要註冊產品，請登錄到 
www.philips.com/register，以便在新的更新可用時我們能及時通知您。

包含 Philips 设备管理器、用戶手冊和常見問
題解答的CD-ROM

使用您最新購買的播放器，可以享受：

播放視頻文件 (RMVB、 WMV、 MPEG4 (.avi))
在電視上播放視頻文件
播放音頻文件(MP3、WMA)
查看照片
在電視上瀏覽圖片
收聽FM 廣播
錄制FM 廣播和語音/聲音
查看文件夾
閱讀文本文件

2.1 包裝清單
播放机随附有以下配件：

•
•
•
•
•
•
•
•
•

播放器 耳機 USB + AV 電纜 快速入門指南

http://www.philips.com/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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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OPTIONS 提供一系列選項，視當前菜單而定
B -VOLUME+ 增大/减小音量 (按住可快速增大/减小音量)
C 1 向后跳轉 (按住可快速跳轉)
	 2 向前跳轉 (按住可快速跳轉)
	 3/4 向上/向下滾動 (按住可快速滾動)
D z / 2; 開/關 

播放/錄音/ 暫停 
確認選擇

E MIC 麥克風
F p 耳機插孔
G  返回上一級別 (按住可返回根菜單)
H  USB 接口
I RESET 重置
J  slider 按住滑塊可鎖定/解鎖所有按鍵 (-VOLUME+ 除外)

3 使用入门
3.1 控件和連接概述

 H

D
E

FIJ G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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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主菜單
菜單 目的

 音樂 播放數字音樂曲目
 視頻 觀看視頻
 圖片 查看照片
 收音機 收聽或錄制FM廣播
 錄音 創建或收聽錄制內容
 文本閱讀器 閱讀文本文件
 文件夾 查看文件夾
 設定 自定義播放機的設置
  正在播放 
上一次播放

轉至播放屏幕 
續播

3.3 安裝
系統要求：

Windows 2000, XP 或 Vista
Pentium III 800MHz 或更高等級的處理器
128MB RAM
500MB 硬盤空間
互聯網連接 (如果具備更佳)
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6.0 或更新版本
CD-ROM
USB 端口

將隨產品提供的光盤插入計算機光盤驅動器中。

請按照屏幕上的說明完成飛利浦設備管理器的安裝。

如果安裝程序沒有自動啟動，請使用 Windows Explorer 來瀏覽光盤內容並雙擊以.exe 
結尾的文件。

丟失了光盤? 不必擔心，您可以從 www.philips.com/support 下載光盤內容。

•
•
•
•
•
•
•
•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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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充電電池的充電次數有限。電池使用壽命和充電次數會因使用情況和設置而有所不同。

3.4.2 電池電量指示
电池的大致电量如下所示：

     
全滿 三分之二滿 半滿 電量低 已耗干

3.4 連接并充電
將播放機連接至電腦時，它會自動充電。

3.4.1 使用提供的 USB 電纜
首次使用播放機之前，應至少充電 5 小時。

4 小時後，電池1 100% 充滿，2 小時後，充滿 80%。

  

將隨附的 USB 電纜連接至播放機底部的迷你 USB 端口，另一端連接至電腦。

連接至電腦後，播放機將開始充電。

1 

>

2 

>

 注 當充電動畫停止並顯示  時，播放機即已充滿電。充滿電的播放機可播放音樂長達 
30 小時1。

 注 當電池幾乎耗干時，電池屏幕  將閃爍。播放機將保存所有設置和未完成的錄音，
並在 60 秒鐘內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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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欣賞
3.6.1 打開和關閉
要開機，請按住 z/2; ，直到顯示屏顯示 Philips 徽標為止。

要關機，請按住 z/2; ，直到顯示屏顯示“Bye”為止。

 提示 如果播放機處於停止模式且 10 分鐘沒有按任何按鈕，它將自動關閉。

3.6.2 導航菜單
播放機具有一個直觀的菜單導航系統，可引導您完成各種設置和操作。

目標 操作
返回上一級菜單 按 
返回主菜單 按住 
瀏覽菜單 按 2; 或 
滾動查看列表 按 3 或 4
選擇一个選項 按 2;

3.6.3 鎖定滑塊
播放機具有防止意外操作的鎖定開關。

若播放時要鎖定按鈕，請將鎖定滑塊移至位置 。

除 -VOL+ 之外，所有按鈕都將被鎖定，且顯示屏會顯示 。

要再次解鎖按鈕，請將鎖定滑塊移至位置 。

1 

>

2 

3.5 音樂、視頻、圖片和文本傳輸
播放機在 Windows Explorer 中將顯示為USB 海量存儲設備。您可以在連接 USB 時整理文
件並將音樂、 視頻、 圖片和文本文件傳輸到播放機。

單擊並高亮顯示要在播放器和計算機之間傳輸的一首或多首歌曲。

通過拖放動作完成傳輸。

1 

2 

 注 僅可傳输支持的文件格式 (請参见用户手冊的技術數据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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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詳細操作
4.1 音樂模式 (以及錄音的播放模式)
播放机支持 MP3 和WMA 格式。

4.1.1 控件
播放機提供以下音樂模式選項：

目標 操作
播放/暫停音樂 按 2;
跳至下一個音頻文件 按 2
返回上一個音頻文件 按 1
快進 按住 2
快退 按住 1
返回瀏覽菜單 長按/短按 
增大音量 按 VOL +
减小音量 按 VOL -
訪問選項菜單 按 OPTIONS

 注意 此播放器不支持互聯網上購買的版權保護 (數字版權管理-DRM) WMA 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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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查找音樂

1

從主菜單中，選擇  進入音樂模式。 
播放机提供以下菜單選項：

所有歌曲 按字母順序列出
曲目

演唱者 按字母順序列出
演唱者

按字母順序列出
歌集

按專輯順序列出
曲目

歌集 按字母順序列出
歌集

按專輯順序列出
曲目

類型 按字母順序列出 
類型

按字母順序列出
演唱者

按字母順序列出
歌集

按專輯順序列出
曲目

播放列表 按數字順序列出 
“現在播放列錶”

依播放順序排列
的曲目

按 3 或 4 滾動查看列表。

按 2; 進行選擇，或按  返回上一級。

按 2; 播放。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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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限制音量
長時間收聽高音量的音樂，對收聽者有害。您可以根據自己的喜好來設置播放機的音量級別：

從主菜單中選擇設定 > 聲效設定 > 音量限制 > 設置。

按 -VOLUME+ 調整音量級別。

按 2; 進行設置。

 

設置音量限制後，將不能超過設定的音量，即使按 VOLUME+ 按鈕也不起作用。
要重新啓用最大音量，請將音量限制重新設為“最大”。

4.1.4 續播 (正在播放)
在播放期間，如果您導航出播放屏幕，則可以隨時返回到播放屏幕。

在主菜單以外的任何菜單中：

按 OPTIONS。

按 3 或 4，然後按 2; 選擇現在播放[當前曲目名稱]。

在主菜單中:

按 3 或 4，然後按 2; 選擇現在播放。

 

1 

2 

3 

>

1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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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圖庫
4.2.1 查看圖片
該播放機支持 JPEG, BMP 格式的圖片，並提供幻燈片放映功能。

1

從主菜單中，選擇  進入圖片模式。

按 1 或 2 瀏覽圖片縮略圖。

按 2; 全屏觀看圖片。

在全屏瀏覽期間，按 1 或 2 移至下一張或上一張圖片。

4.2.2 在電視上瀏覽圖片
AV 電纜可讓您在電視上瀏覽播放機中的圖片。

將 mini USB 插頭和音頻插頭連接至播放機。

將隨附電纜的黃色、紅色和白色插頭連接至電視機上的黃色、紅色和白色插孔。

 

1
2

USB 充電器 
(需另行購買)

請遵照 4.2.1 查看圖片的 1-4 步驟。

1 

2 

3 

4 

1 

2 

3 

 註 在電視上必須以“全視圖”顯示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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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將圖片添加至“收藏夾”文件夾
您可以通過收藏夾功能更迅速地共享您喜愛的圖片。如果您有許多圖片文件，此功能非常有
用。

在查看圖片時，按 OPTIONS 可以查看選項菜單。

按 3 或 4，然後按 2; 選擇添加至收藏夾。

這會將當前顯示的圖片添加至文件夾“收藏夾”。

 

  

4.2.4 幻燈片放映
幻燈片放映會全屏顯示相冊中的所有照片。它將按指定的間隔移至下一張圖片。

要以縮略圖或全屏瀏覽模式開始幻燈片放映，請按 OPTIONS 查看選項菜單。

按 3 或 4，然後按 2; 選擇開始幻燈片播放。

要取消幻燈片放映，請按 。

1 

2 

>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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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視頻
4.3.1 視頻播放
您可以播放存儲在播放機上的視頻剪輯。

2

將隨附的 USB 和 AV 電纜的 mini USB 插頭連接至播放機，並將USB 插頭連接至 USB 充
電器，以確保有充足的電能播放視頻。

從主菜單中，選擇  進入視頻模式。

將顯示存儲在播放機上的視頻文件列錶。

按 3 或 4 選擇文件，然後按 2; 播放。

短按  返回上一級菜單，長按  返回主菜單。

4.3.2 在電視上播放視頻
您可在電視上播放在播放機內儲存的視頻剪輯。

請遵照 4.3.1 視頻播放的 1-2 步驟。 

將 mini USB 插頭和音頻插頭連接至播放機。

將隨附電纜的黃色、紅色和白色插頭連接至電視機上的黃色、紅色和白色插孔。

 

2
3

USB 充電器 
(需另行購買)

在黃色視頻插頭連接到電視機上的黃色插孔3 秒鐘後，將開始播放視頻。

1 

2 

>

3 

4 

1 

2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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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快進/快退控制
播放機允許您以快進/快退模式瀏覽視頻。

快進/快退

長按 2 選擇 4x 正常速度。

可隨時按 2; 恢復正常速度播放。
在 4x 正常速度模式下，按 2 可在下列速度選項之間切換：8x 正常速度 > 16x 正常速度 > 
4x 正常速度⋯

1 

>

2 

 註 播放機不支持的文件格式在視頻播放中或會產生聲音和口形對不上的問題。支持的視
頻格式列於用戶手冊的 7 技術數據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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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收音機
從主菜單中，選擇  進入收音機模式。

1

連接耳機

所提供的耳機可用作收音機天線。請確保正確連接耳機，以便獲得最佳接收效果。

4.4.1 自動調台
 註

“自動調諧”功能會將所找到電台的頻率保存在預設中，並覆蓋現有的預設。

啓動新的“自動調諧”

在收音機模式中，按 OPTIONS 查看選項菜單。

按 3 或 4 選擇“自動調頻”，然後按 2;	開始。

所找到電台的頻率將保存到預設中。 
收音機最多可存儲 20 個預設電台。

4.4.2 播放預設電台
在收音機模式中，按 OPTIONS 查看選項菜單。

按 3 或 4 選擇選擇電台預設，然後按 2; 開始播放。

按 1/2 切換到另一個預設。

4.4.3 手動調諧電台
在收音機模式中，按 3 或 4 手動調諧電台：

要微調頻率，請快按 3/4。 
要搜索下一個較強的信號，請長按 3/4。

1 

2 

>

1 

2 

3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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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 手動將電台保存到預設
播放電台時，按 OPTIONS 查看選項菜單。

按 3 或 4 選擇保存至預設電台，然後按 2; 進行保存。

 

4.4.5 播放收音機時從 FM 收音機錄音
在收音機模式中，按 OPTIONS 查看選項菜單。

按 3 或 4 選擇開始電台錄音，然後按 2; 開始。

按 2;	暫停。

按  停止並保存錄音。

錄音內容將保存在播放機的錄音庫中。

在  > 錄音庫 > 收音機錄音下可找到收音機錄音文件。

1 

2 

1 

2 

3 

4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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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錄音
您可用此播放機錄制音頻。在 3.1控件和連接概述一節介紹麥克風的位置。

1

    

從主菜單中，選擇 .

按 3 或 4 選擇開始語音錄音，然後按 2; 開始。

按 2; 暫停。

按  停止並保存錄音。

錄音內容將保存在播放機的錄音庫中。

您可以在  > 錄音庫 > 語音記錄下找到語音錄音文件。

1 

2 

3 

4 

>

5 

4.5.1 播放錄音
在主菜單中，選擇  > 錄音庫 > 語音記錄或收音機錄音。

按 3 或 4 選擇想要收聽的錄音。

按 2; 播放。

4.5.2 將錄音上傳到電腦中
將播放機連接至電腦。

在 Windows 資源管理器中選擇該播放機。

選擇 錄音 > 語音或 FM 收音機。

將錄音內容復制並粘貼到電腦上任意所需的位置。

1 

2 

3 

1 

2 

3 

4 

 註 要錄制 FM 收音機，請參閱 4.4 收音機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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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您僅可刪除空的文件夾。

4.5.3 刪除錄音
在主菜單中，選擇  > 錄音庫 > 語音記錄或收音機錄音。

按 3 或 4 選擇想要刪除的錄音。

按 OPTIONS 查看選項菜單。

按 3 或 4 選擇刪除。

按 2; 確認。

4.6 閱讀文本文件
文本閱讀器功能能夠讓您閱讀文本文件。

遵照下列說明將文本文件傳輸至播放機。

從主菜單，選擇 文本閱讀器 .

按 3 或 4 以及 2; 以瀏覽並選擇文件夾/文件。

按  以返回到之前的菜單屏幕。

4.6.1 刪除文本文件
在閱讀文本文件時，按 OPTIONS 以進入選項菜單。

選擇 刪除。

按 2; 確定。

按  以返回到之前的菜單屏幕。

4.7 查看文件夾
文件夾檢視選項可讓您查看播放機內的所有文件夾。

從主菜單，選擇 文件夾檢視 .

按 3 或 4 以及 2; 以瀏覽並選擇文件夾/文件。

按  以返回到之前的菜單屏幕。

4.7.1 刪除文件夾
在查看文件夾時，按 OPTIONS 以進入選項菜單。

選擇 刪除。

按 2; 確定。

按  以返回到之前的菜單屏幕。

1 

2 

3 

4 

5 

1 

2 

3 

•

1 

2 

3 

•

1 

2 

•

1 

2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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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歌詞
您可在播放歌曲期間顯示歌詞。播放機內必需儲存帶有 .lrc 擴展名的歌詞文件才能顯示歌詞。
歌詞文件必須與相應的歌曲音頻文件以相同名稱保存在相同的位置。

在播放音樂時，按 OPTIONS 以進入選項菜單。

按 3 或 4 選擇 歌詞 > 開，然後按 2; 以進行保存。

1 

2 

 提示 您需要通過 歌詞編輯器來創建和/或編輯歌詞。您可從網上免費下載歌詞編輯器和
歌詞文件。

 註 歌詞行與時間戳相關聯，所以顯示器將僅播放與歌曲當前正在播放的時間戳關聯的歌
詞行。

4.9 使用播放機存儲和攜帶數據文件
通過 Windows 資源管理器將數據文件復制到播放機，即可存儲和攜帶數據文件。

播放機以相應的模式打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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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設置
可在播放機內設置偏好以符合您的需要。

1

按  並選擇 。

按 3 或 4 選擇選項。

按 2; 轉至下一級，或者按  返回上一級。

按 2; 確認您的選擇。

按  退出設定菜單。

設置菜單提供以下選項：

设置 選項 更多選項
播放模式 全部随机播放 開 / 關

重放 關閉 / 單曲重復 / 全部重復
声音设置 音量限制 關閉 / 設置

均衡器 關 / 搖滾 / 流行 / 爵士 / 古典 / 舞曲 / 電子樂 / 
酒廊 / 節奏藍調 / 希普霍普 / 語音 / 定制

背景光 始終亮起/10 秒/30 秒/60 秒
亮度 滑块 (5 段)
定時關機 關 / 15 分鐘 / 30 分鐘 / 60 分鐘
歌詞 關 / 開
語言 簡體中文 (默認) / 繁體中文 / 英語
屏幕保护 關 / 開
皮膚 暗 / 紅色
出厂设定 恢复出厂设定? 

恢復 / 取消
确認反饋

信息 容量 / 可用空间 / 固件版本 / 型号 / 支持网站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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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均衡器自定義設置
您可自定義均衡器設置：

從主菜單中，選擇 .

按 3 或 4，然後按 2; 選擇聲效設定。

按 3 或 4，然後按 2; 選擇均衡器。

按 3	或 4，然後按 2; 選擇自定義。

按 1 或 2 選擇均衡條。 
B = 超低音, L = 低音, M = 中音, H = 高音, T = 超高音

按 3 或 4 調節音量。

 

條狀指示器顯示當前的音量。

按 2; 確認您的選擇。

按  取消調節。
按  退出設定菜單。

1 

2 

3 

4 

5 

6 

>

7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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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更新播放機
播放機由一種稱為固件的內置程序來控制。在您購買播放機後，可能發布了新版本的固件。

名為 Philips 設備管理器的軟件程序可檢查互聯網上是否有固件更新。

從隨附的 CD 安裝 Philips 設備管理器或從 www.philips.com/support 下載最新版本。

6.1 執行軟件更新
 註意 此過程將擦除播放機的內容。

將播放機的內容復制到電腦作為備份。

使播放機與電腦斷開連接。

關閉播放機。

確保電腦已連接互聯網。

單擊 開始 > 程序 > Philips Digital Audio Player > SA53XX > Philips SA53XX 
Device Manager 以啓動 Philips 設備管理器。

 

將播放機連接至電腦，並在播放機上同時按住 OPTIONS 按鈕和  按鈕。

設備管理器將進入恢復模式。

單擊 OK (確定) 繼續。

當顯示屏指示該過程已完成時，斷開播放機與電腦的連接。

顯示屏將顯示“正在昇級固件”。

等待播放機完成更新過程。

播放機將重新啓動並可以再次使用了。

將播放機重新連接到電腦。

將備份的內容傳輸到播放機。

1 

2 

3 

4 

5 

6 

>

7 

8 

>

9 

>

10 

11 

http://www.philips.com/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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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技術數據
電源
電源 
內置充電式 880 毫安鋰聚合物電池1

顯示器
白色背景光 LCD，320 x 240 像素，262K 
色

音響
聲道隔離：35分貝
均衡器設置： 
關/ 搖滾 / 流行 / 爵士 / 古典 / 舞曲 / 電子
樂 / 酒廊 / 節奏藍調 / 希普霍普 / 語音 / 定
制
頻率響應：45-18000Hz
信噪比：> 80dB
輸出功率 (RMS): 2x10mW

音頻播放
壓縮格式：MP3 (8-320kps 和 VBR，採樣
率：8、11.025、16、22.050、24、32、
44.1，48kHz) 、WMA (5-192kbps，採樣
率：8、11.025、16、22.050、24、32、
44.1，48kHz)
播放時間：20 小時1

ID3-tag support

視頻播放
MPEG4:  高達 1000kbps，avi 格式，

720 x 480 像素，25fps
WMV9:   高達 600kbps，640 x 480 像素，

30fps
RMVB:   高達 650kbps，720 x 480 像素，

25fps
播放時間：4.5 小時1

錄制
音頻捕捉：內置麥克風 (單聲道)
FM 收音機

•

•

•
•

•
•
•

•

•
•

•

•

•

•

•
•

存儲介質
內置存儲器容量： 
SA534x 4GB NAND 閃存2 
SA538x 8GB NAND 閃存2

連接
3.5 毫米耳機插孔、USB 2.03

音樂、視頻和照片傳輸
在 Windows 資源管理器中拖放

數據傳輸
通過 Windows 資源管理器

系統要求
Windows® 2000, XP, Vista
Pentium III 800MHz 處理器或更高版本
128MB 內存
500MB 硬盤空間
互聯網連接
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6.0 或更高版本
顯卡
聲卡
CD-ROM
USB 端口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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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充電電池的充電次數有限。電池使用壽命和充電次數會因使用情況和設置而有所不同。
2 1MB = 1 百萬字節；實際可用存儲容量更少。 

1GB = 10 億字節；可用存儲容量可能更少。 
不能使用全部內存容量，因為播放機會占用部分內存。 
存儲容量按每首歌 4 分鐘和 64kbps WMA 編碼計。

3 實際傳輸速度可能會因操作系統和軟件配置而異。

下列視頻格式將產生最佳的效果，並且能夠避免聲音和口形對不上的問題：

MPEG4 (.avi) RV WMV
視頻編解碼器 MPEG-4 Real Video WMV
音頻編解碼器 MPEG-1 層 1/2/3 Real Audio WMA
推薦的最大分辨率 720 x 480 像素 720 x 480 像素 640 x 480 像素
推薦的最大位速率 e1000kbps e650kbps e600kbps
推薦的最大 FPS 25fps 25fps 30fps
不支持的功能 GMC, QPEL G2 VC-1, WMA Profess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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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機不能開機。

您可能沒有按住 2; 足夠長的時間。按住 2; 直到顯示屏上出現 Philips 歡迎屏幕。
可能是由於長時間未使用設備，電池無電量。請為播放機充電。

如果上述方法無效，則必須使用設備管理器來恢復播放機：

在電腦上，通過 開始 > 程序 > Philips Digital Audio Player > SA53XX > Philips 
SA53XX Device Manager 來啓動 Philips 設備管理器。

關閉播放機。

將播放機連接至電腦，並在播放機上同時按住 OPTIONS 按鈕和  按鈕。

繼續按住該按鈕，直到 Philips 設備管理器識別出您的播放機並進入恢復模式。

單擊 Repair (修復) 按鈕，並遵循設備管理器給出的說明。

修復播放機後，將其從電腦中斷開連接並重新啓動。

傳輸之後，我的播放機上沒有音樂。

您的歌曲是否為 MP3 或 WMA 格式?
該播放機不能播放其它格式。

傳輸之後，我的播放機上沒有圖片。

您的圖片是否為 JPEG 或 BMP 格式? 
其它格式的圖片無法傳輸到播放機。

播放機死機。

在極少數情況下，如果播放機死機，不要驚慌。將一枚小針或其它尖銳物體插入播放機底
部的復位孔。將其按住，直到播放機關閉。

•
•

1 

2 

3 

4 

5 

6 

1 

8 常見問題解答
如果您的播放機遇到問題，請仔細檢查下一節列出的以下各點。另請檢查 
www.philips.com/support 上的常見問題解答，以獲得更多幫助和其它故障排除技巧。

如果依照這些提示仍找不到解決方法，請咨詢經銷商或服務中心。

 警告 在任何情況下，您都不應該嘗試自己維修設備，因為這會使保修失效。

如果沒有解決問題，請為電池充電至少 4 個小時，並嘗試再次開機或重置。如果這仍不起
作用，則必須用 Philips 設備管理器來修復播放機。

沒有聲音。

確保耳機已良好地接入了耳機插孔中。

2 

 註 這不會刪除播放機上的現有內容。

http://www.philips.com/support


29

某些歌曲沒有在播放機上顯示或播放。

此播放器不支持從在線音樂庫中購買的版權保護(DRM) WMA 曲目，只能播放不受保護的
WMA 文件。播放器不支持此歌曲的格式。僅支持MP3、WMA 格式。

音頻文件可能已損壞，請先嘗試在電腦上播放該文件。如果不能播放，請重新翻錄歌曲。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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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ips 保留變更設計和規格的權利，以改進產品，恕不另行通知。



規格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所有商標均是 Koninklijke Philips Electronics N.V. 或其
各自所有者的財產 
© 2008 Koninklijke Philips Electronics N.V. 
保留所有權利。

www.philips.com
中国印制
wk8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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